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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预评字2025-1-0468-P01DYGJ1号
咨询意见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甲3号办公、地下车库用房房地产，为“居然大厦”项目。不动产权利人为北京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东股字第009690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52177.78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40781.42平方米、地下车库7705.92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3690.44平方米。根据委托人介绍，咨询对象现状作为写字楼项目部分自用，部分出租经营使用，内部为精装修，维护状况较好。房号清单详见附表。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5年6月12日，咨询目的是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5年6月12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人民币222000万元。

备注：
1. 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现有资料及要求，在未进行实地查勘的情况下作出的初步估算结果，经实地查勘后需据实调整，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 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 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不存在抵押查封或者其他形式的权利限制，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 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结果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5. 本《咨询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附表：

房号清单

	房号
	规划用途
	所在层
	建筑面积（平方米）

	
	
	
	地上
	地下

	-301
	——
	-3
	——
	571.63

	-201
	车库
	-2
	——
	6550.87

	-101
	——
	-1
	——
	39.1

	-103
	——
	-1
	——
	2958.97

	-104
	车库
	-1
	——
	1155.05

	-105
	——
	-1
	——
	120.74

	101
	办公楼
	1
	2786.78
	——

	201
	办公楼
	2
	2053.93
	——

	301
	办公楼
	3
	2409.13
	——

	401
	办公楼
	4
	2476.09
	——

	501
	办公楼
	5
	2408.09
	——

	601
	办公楼
	6
	2353.93
	——

	701
	办公楼
	7
	2301.28
	——

	801
	办公楼
	8
	2274.88
	——

	901
	办公楼
	9
	2264.49
	——

	1001
	办公楼
	10
	2284.07
	——

	1101
	办公楼
	11
	2264.7
	——

	1201
	办公楼
	12
	2272.99
	——

	1301
	办公楼
	13
	2284.25
	——

	1401
	办公楼
	14
	2352.49
	——

	1501
	办公楼
	15
	2410.62
	——

	1601
	办公楼
	16
	2477.26
	——

	1701
	办公楼
	17
	2529.09
	——

	1702
	办公楼
	17
	527.01
	——

	1703
	办公楼
	17
	50.34
	——

	合计
	——　
	——　　
	40781.42
	11396.36

	总计
	——　　
	——　　
	521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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